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GN Power Co., Ltd.*
中國廣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16）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由中國廣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以下為本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發佈之《中國廣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屆
董事會第五次會議決議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廣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尹恩剛
財務總監、聯席公司秘書及董事會秘書

中國，2021年3月1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高立剛先生及蔣達進先生；非執
行董事為楊長利先生、施兵先生及顧健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馥友先生、楊
家義先生及夏策明先生。

* 僅供識別



证券代码：003816 证券简称：中国广核 公告编号：2021-010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 2021 年 3 月 3 日以书

面形式提交全体董事。 

2. 本次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在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 2002 号中广核大

厦 3408 会议室采用现场及视频通讯方式召开。 

3.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8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8 人。 

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长利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监事、公司总裁、

副总裁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

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与表决，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批准<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对该议案已发表了核查意见。有关意见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监事会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有关意见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登载于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公告编号 2021-011）。 

2. 审议通过《关于批准<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风险管理评

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

案》 

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 报 告 的 详 细 内 容 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 登 载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该报告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确认，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9,562,307,621.17

元（依据中国会计准则），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人民币 4,022,855,048.99 元，根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公司按净利润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人民币

402,285,504.90 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人民币 17,185,318,779.98 元。 

董事会同意按照以公司总股本 50,498,611,1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80 元（含税），共计派发人民币 4,039,888,888.00 元。 

董事会认为上述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

事项的通知》等有关监管规则和指引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程序和现金



分红的有关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有关意见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监事会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有关意见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登载于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公告编号 2021-011）。 

该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五年（2021 年-2025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原则上

每年进行一次利润分配（包括以现金分红的方式），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

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半年度或季度利润分配（包括以现金分红

的方式）。 

公司将继续注重现金分红与股东回报，除非本集团业务、经营业绩和财务状

况发生重大变化，在获得相关年度的股东大会批准前提下，在 2020 年分红比例

基础上，未来五年（2021 年-2025 年）保持分红比例适度增长。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五年（2021 年-2025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

划》具体内容已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有关意见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监事会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有关意见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登载于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公告编号 2021-011）。 

该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 审议通过《关于批准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的议案》 

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年度报告的详细内容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年度报告摘要具体详细内容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公告编号 2021-009）。 

年度报告已经监事会审议，监事会发表了意见。有关意见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公告编号 2021-011）。 

该议案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7.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报告>

的议案》 

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议案详细内容见于 2021年 3月 18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相关章节。 

独立董事李馥友、杨家义和夏策明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了《2020 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拟于 2020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有关报告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登

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8. 审议通过《关于批准发布<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环境、社

会及管治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该 报 告 的 详 细 内 容 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 登 载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9.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一名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执

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021 年 2 月 25 日，王维先生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的有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6）。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推荐李明亮先生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有关资格审查，

董事会同意推荐李明亮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其非执行董事任

期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详情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中

国证券报》的有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2）。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审查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

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该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0. 审议通过《关于批准公司副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 2020 年度考核结果和

2021 年度考核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蒋达进董事本人因利益冲突回

避表决。 

11. 审议通过《关于批准公司副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 2021 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表决情况：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蒋达进董事本人因利益冲突回

避表决。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有关意见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12.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和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2021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董事会对本议案有关事项采取了逐项表决方式，具体情况如下： 

王维、李明亮先生的薪酬方案：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其他董事的薪酬方案：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相关董事回避了本

人的事项表决。 

监事的薪酬方案：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查，同意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拟订的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和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2021 年度薪酬方案如下： 

姓名 职位 酬金建议 

杨长利 董事长兼非执行董事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广核”）支付酬金，

不在本公司领取薪酬 

高立刚 执行董事、总裁 
薪酬遵从国资委确定的标准，

由本公司管理发放 

蒋达进 执行董事、副总裁 
遵从本公司薪酬管理规定执

行 

施兵 非执行董事 
中广核支付酬金，不在本公司

领取薪酬 

王维 非执行董事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支付酬金，不在本公司领取薪

酬 

李明亮 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支付酬金，不在本公司领取薪

酬 

顾健 非执行董事 

由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管理发放酬金，不在本公司领

取薪酬 



李馥友 独立非执行董事 每年人民币 6万元 

杨家义 独立非执行董事 每年人民币 6万元 

夏策明 独立非执行董事 每年人民币 6万元 

陈遂 监事会主席、非职工代表监事 
中广核支付酬金，不在本公司

领取薪酬 

胡耀齐 非职工代表监事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支付酬金，不在本公司领取薪

酬 

张柏山 非职工代表监事 

由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管理发放酬金，不在本公司领

取薪酬 

朱慧 职工代表监事 
遵从本公司薪酬管理规定执

行 

王宏新 职工代表监事 
遵从本公司薪酬管理规定执

行 

上述薪酬方案按有关董事和监事在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实际履职时间执行。

其中，王维先生已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辞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职务。 

董事会同时提议就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李明亮先生的薪酬方案

于年度股东大会上予以审批。李明亮先生的薪酬事项审批须以其获股东大会批准

通过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为前提，若未能如期获股东大会批准通过，

则有关薪酬事项表决失效。 

以上董事、监事薪酬方案均为税前金额。有关酬金包括薪金、酌情花红、退

休福利计划供款以及其他津贴。上述标准包含兼任各专门委员会酬金待遇，且出

席董事会、监事会或专门委员会会议不再额外领取会议津贴。 

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有关意见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该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3.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

构聘任的议案》 

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其中独立董事就聘任审计机构进行

了事前审查，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意见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监事会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有关意见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登载于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公告编号 2020-011）。 

该议案详细内容于 2021年 3月 18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告编号 2020-013）。 

该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4.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聘任的议案》 

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其中独立董事就聘任审计机构进行

了事前审查，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意见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监事会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有关意见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登载于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公告编号 2020-011）。 

该议案详细内容于 2021年 3月 18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告编号 2020-014）。 

该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15.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续签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及年度交易金额上限的议案》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杨长利、施兵已回避

表决。 

公司已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与中广核订立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并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和 2018 年 3 月 8 日分别完成了续签，作为 2018 年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的延续，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与中广核订立《2021 年至 2023 年金融服务框

架协议》。 

《2021 年至 2023 年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有效期自 2021 年 12 月 10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各订约方的相关公司将订立独立合同，独立合同中将根

据该协议内载明的原则载明特定条款及条件。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其中独立董事就续签金融服务框架

协议相关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一致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有关意见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该议案详细内容于 2021年 3月 18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告编号 2020-015）。 

该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6. 审议通过《关于批准<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杨长利、施兵已回避

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有关意

见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该议案具体内容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17. 审议通过《关于批准<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中广核财务有

http://www.cninfo.com.cn/


限责任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杨长利、施兵已回避

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有关意

见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该议案具体内

容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中国

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风险

处置预案》。 

18.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统一注册多品种债

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为提升债券发行效率，不断增强公司资金保障能力，持续优化债务结构，有

效控制融资成本，公司将于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 200 亿元人民币债券，

注册品种为多品种债务融资工具(TDFI)，包括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

票据、永续票据、资产支持票据、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公

司将在注册有效期内自主发行，最终方案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通知

书为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财务总监在上述批准范围内，根据市场状况决策上述债

券各项具体注册及发行安排，授权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该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9.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

议案》 

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于有关期间内办理增发公司 A 股

及/或 H 股的有关事项，即在有关期间内决定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处理不超

过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决议获通过当日公司已发行的 A 股及/或 H 股数量的 20%，

及决定配发、发行及办理新股的条款及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1）拟发



行的新股的类别及数目；（2）新股的定价方式及/或发行价格（包括价格区间）；

（3）开始及结束发行的日期；（4）向现有股东发行的新股的类别及数目；（5）

作出或授予可能需要行使该等权利的售股建议、协议及购股选择权。 

在根据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行使权利时，公司拟从股东获得如下授权：（1）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的规定，相应地增加公司的注册资本，并对

《公司章程》的有关内容作出适当及必要的修订；及（2）为完成配发、发行及

上市新股签署必要文件、办理必要手续、采取其它必要的行动。 

本授权于有关期间内有效，上述“有关期间”是指发行股份的一般性授权在

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至下列三者中最早的日期届满：(a) 于通过本特别决议案

之后的下届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时；(b) 于通过本特别决议案之后的 12 个月届

满之日；或(c) 本特别决议案所载授权于本公司股东大会上经一项特别决议案被

撤销或修订之日。 

董事相信，向董事会授出发行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最佳利益。

尽管现时不可能事先预料董事会可能认为适合发行股份的任何特定情况，惟此举

可使董事会更加灵活地把握任何可能出现的机会。 

该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回购一般性授权的

议案》 

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向董事会授出于有关期间内回购公司 A 股及/或 H

股）的授权，可回购本决议案通过股东大会及 A股、H股类别股东大会批准之日

A 股及/或 H 股的 10%，同时授权董事会对《公司章程》的有关内容作出适当及

必要的修订、签署有关文件及作出其他必要或必须的安排，藉以反映根据本授权

做出行动后的股本架构的实际情况和符合有关监管机构或有权机关的要求。 

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股份回购一般性授权后，董事会可决定回购股份的条款

及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1）拟回购股份的目的；（2）拟回购的股份类

别及数目；（3）回购股份的时间、价格及期限；及（4）履行与回购股份相关的

批准、备案、信息披露等工作。 



本授权于有关期间内有效，上述“有关期间”是指公司股东大会及 A 股、H

股类别股东大会通过回购股份一般性授权之日起生效，至下列三者中最早的日期

届满：（1）公司下届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2）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及 A股、H股

类别股东大会通过后 12 个月届满之日；或（3）股东于股东大会或 A 股股东或 H

股股东于各自类别股东大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撤回或修订回购股份一般性授权

之日。 

回购股份一般性授权经公司股东大会及 A股、H股类别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

批准后，于该特别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在行使回购股份一般性授权时，公司董

事会必须：（1）遵守中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的有关规定（不

时修订），及（2）取得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中国政府部门的批准（如有）。 

董事相信，向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佳

利益。董事会将依据公司和全体公司的最佳利益原则，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监

管规则谨慎和灵活行事。 

该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1. 审议通过《关于批准同意召开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

东大会、2021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1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

的议案》 

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关于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2021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及 2021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相关安排，有关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等文件

另行公告。 

三、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18 日 


